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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平台因其纵向一体化的新特征，导致传统的反垄断法很难准确的对平台经济进行规制。因此平台

经济的反垄断规制研究应当是从平台纵向一体化的新特征出发，然后确认反垄断规制的价值目标是保障

公平竞争而不是效率，再确立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的原则，即谦抑性原则、合作性原则、持续性原则，

最后探索出一条主体层面多层次、时间层面全周期的多元化的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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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vertical integration,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traditional anti-monopoly 
law to accurately regulate the platform economy. Therefore, the research on anti-monopoly regu-
lation of platform economy should start from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platforms, then confirm that the value goal of anti-monopoly regulation is to ensure fair competi-
tion rather than efficiency, and then establish the principles of anti-monopoly regulation of plat-
form economy, that is, the principle of modesty, cooper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and finally explore 
a diversified anti-monopoly regulation method of platform economy at multiple levels and time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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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平台经济(以下简称平台经济)相较于传统的购物中心等实体平台已

发生质的变化，它由现实走向了虚拟，尤其是近几年来，平台经济更是由信息交互的中介发展成为集信

息聚集、要素生产、资源配置和规则制定为一体的新型经济中枢[1]。因此，传统的反垄断法很难准确的

对平台经济进行规制。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国内研究现状 

一、国内关于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的研究，2019 年以前大多致力于对传统分析框架的方法进行改进，

2019 年以后学者纷纷将精力集中于新的反垄断规制的研究。关于平台经济的新特征，杨东强调平台的数

据和算法属性，得出平台经济主体、要素、行为三维竞争结构模型[2]；马辉则吸收国外关于平台经济的

观点，更强调平台的交互属性，用户在直接、间接的交互中创造价值[3]。 
二、关于平台经济反垄断的逻辑，陈兵认为，“数据竞争”加剧“动态竞争”，推动规制理念更新，

因此需要重塑反垄断法的规制逻辑，强调从事中、事后到全周期的联动[4]。张晨颖从互联网平台的公共

性出发，认为竞争性义务的实现是互联网平台反垄断规则构造的核心目的[1]。 
三、关于平台经济反垄断的新价值目标，学者们几乎都实现了对行为主义的突破。陈兵建议反垄断

规制的新价值目标应增加实现对消费者的直接保护[4]；杨明则认为反垄断规制的核心永远都是支配企业

和创新的关系[5]。 
四、关于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的发展路径，熊鸿儒从监管角度出发，提出包容审慎、开放透明、灵

活有序的监管原则[6]；王世强也强调对平台的反垄断规制需要做到企业行为和政府监管的有机统一[7]。 

2.2. 国外研究现状 

总的来说，国外对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的研究早于国内。最先关注到平台经济的反垄断规制的并不

是法学家而是经济学家罗切特和蒂罗尔，之后陆续有学者关注该领域。如埃文斯就探讨了平台企业区别

于传统企业的双边或多边运行模式，提炼出平台具有“贏者通吃”的核心特点。总的来说，学者们主要

在两个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1) 平台尤其是互联网平台是否天然的会构成垄断？有学者持肯定态度，他

们认为平台尤其是互联网平台天然的具有排他性，排斥其他互联网企业进入相关市场。2) 消费者福利主

义能否对平台进行竞争评价[4]？近年来，美国关于反垄断规制的主流理论发生了转变。由哈佛学派转变

为芝加哥学派，由注重市场结构转变为注重效率。芝加哥学派主张以价格或产出作为标准来衡量竞争。

但是，最近占据主流的芝加哥学派也迎来了新的挑战。以莉娜·汉为代表的新布兰代斯运动倡导者主张

不同的评价标准，他们认为消费者福利主义不足以对平台进行竞争评价，他们主张重新审视市场结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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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过程。 

2.3. 分析评价 

在国内，学者挣脱了传统的反垄断认定逻辑，不再纠结于相关市场的界定，而是从反垄断的逻辑出

发，重塑平台经济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引入新的结构模型，对我国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的问题进行了

广泛深入的研究，有针对具体问题的细致思考。但是，我国关于平台经济反垄断研究的起步较晚，很多

地方还不够完善，如缺乏对平台监管、平台自治、多元化矫正措施等方面的研究。研究视野也应突破《反

垄断法》一部法律、一个视角的局限，充分利用多学科知识与分析手段，尤其是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对

我国平台经济的反垄断规制展开系统化、有序化的研究。国外相关研究起步较早，优势更多体现在其研

究视野的广阔和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国外相关学者除了具备与国内学者同样的关注实践与民生情

怀外，同时更多运用定量分析手段，利用统计学、经济学、管理学，甚至计算机科学的学科方法对平台

经济反垄断问题进行多角度研究，更体现出研究的严谨性与科学性。 

3. 平台经济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平台新特征 

建立在数据流、资金流、物流等基础上的平台经济呈现出有形与无形的双重特点，其经济体量、市

场影响力及行为控制力始终处于浮动状态，所涉及的市场边界模糊，表现为强烈的动态竞争特质，从而

赋予了平台经营者不同于其他经营者的竞争优势，同时也使互联网市场竞争呈现愈发集中之势，这种过

于集中的市场力量无形中加剧了滥用市场力的风险，极易放大“贏者通吃”的互联网场景下的竞争法则，

若不加以适当监管则会使这种动态最终走向固态，形成并固化“顺者昌、逆者亡”的互联网市场结构，

最终抑制动态竞争、损害科技创新、减损消费者利益[4]，纵向一体化就是其典型的表现。 
纵向一体化是指企业以自行实施的方式获取本可借助市场交易得到的产品或服务，包括以自营方式

进入新市场、纵向并购以及与上下游企业签订长期合同等多种方式[3]。简单来说，纵向一体化就是指平

台因其经济体量而具有虹吸功能，使平台企业和与其交易的上下游企业逐渐演变为竞争者，上下游企业

不得不依附于平台企业，从而削弱竞争，甚至引发不正当竞争。 
综上所述，平台经济的新特征——纵向一体化，导致现行的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的评价模式并不

能准确的评价平台的竞争行为，所以对平台反垄断行为的认定应在吸收国外相关研究基础上，探索出适

合的的综合评价体系。而关于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的价值目标，也应当因平台经济新的特征而有所转变。 

4. 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的价值目标 

应当指出的是，反垄断规制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关注的重心是——支配型企业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反

垄断法保护的是竞争，所保护的价值目标应服务于竞争秩序，只不过以“价格”和“福利”来衡量，所

以价格、消费者福利价值并不是反垄断法规制的目标[5]。平台经济的反垄断规制也应当回归根本，在重

新确定反垄断规制价值目标的基础，从新考量对哪种价值的维护更有益于当前经济的发展。 
根据平台经济纵向一体化的新特征可知，平台尤其是互联网平台对其上下游企业有巨大的虹吸效应，

使其不得不依附平台企业，故而传统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都难以发挥规制平台企业限制竞争的

行为。当然平台通过整合资源，也使得上下游的相关企业享受到了平台红利，提高了经济效率，在一定

程度上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总体来说，平台尤其是互联网平台正如埃文斯的观点，仍是天然的具有垄

断可能性的。 
因此，我们需要在结合平台经济纵向一体化的新特征的基础上，调整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的价值目

标，即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的价值目标应当是保障公平竞争，而非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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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原则 

平台经济的垄断问题有其复杂性、特殊性，不仅是反垄断规制的价值目标需要创新，政府部门的传

统监管模式也面临着巨大挑战。 

5.1. 坚持谦抑性原则，适度监管 

谦抑性应当是监管部门监管的首要原则。监管者要充分认识到平台经济尤其是互联网平台的新特征

即纵向一体化。平台经济的反垄断规制不应当首先针对垄断地位，而是针对具有垄断地位的平台基于维

护垄断地位而损害公平竞争的行为；平台经济的反垄断规制首要保护的也并非竞争者，而是公平竞争的

行为。在处理少数平台企业“垄断”的相关案件中，应持包容审慎的态度，有意识的避免因过度干预而

对市场自由竞争机制和创新激励机制的破坏。 

5.2. 坚持合作性原则，协同监管 

监管部门应当认识到，过去受业界所推崇的平台中立原则并不能适应数字经济领域，要实现对平台

的有效监管，绝不能依赖平台所自称的中立态度。但是主管部门仍要重视数字平台的自我规范，考虑到

动态竞争激烈的数字市场中平台的自我规范动力，特别是解决平台内竞争或其他负外部性问题，应当同

时引入社会监管主体，从而实现政府规制与平台治理和社会参与的有机结合[6]。 

5.3. 坚持持续性原则，全程监管 

平台市场的竞争变化快、范围广、影响大，很多不正当竞争行为基于数字平台巨大的网络效应和规

模效应，往往发展迅速。竞争执法机构也应当反应迅速，在做到高效监管的同时，更要保持持续性的监

管，这也与国家对平台经济监管的态度保持一致。 

6. 多元化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方法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互联网平台因其独特的纵向一体化特征，对当前的市场经济尤其是互联网市场

经济的发展产生的一种持续的、不可避免的损害。这既是对竞争的损害，也是对创新的损害，甚至是对

经济发展的抑制。这也给当前世界主要经济体带来了一个无法避免且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难题，即如何对

平台经济进行合适的反垄断规制，使其回到公平竞争、激励创新的正轨上。但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全

球主要经济体竞争主管部门对平台的反垄断规制仍难逃窠臼，只是对原有的反垄断规制进行改进而没有

结合平台经济的新特征。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处理具体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件时，对平台是

否具有垄断地位的认定第一步仍是对相关市场的界定。 
可以肯定的是，合适的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一定是针对平台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纵向一体化特征的，

是能达到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的价值目标的，是符合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原则的。所以，我们应当基于

平台经济纵向一体化特征、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价值目标以及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原则构建多元化的平

台经济反垄断规制方法。方法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6.1. 主体层面——多层次 

要构建一套合理的政府主导、平台配合、社会参与的反垄断规制系统，具体而言：一、立法主体——

立足指南，更新规制。反垄断立法部门需要以《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为基础，

结合实际，不断完善，比如可以结合当前平台经济纵向一体化的特点，对相应的反垄断行为进行认定、

对相关条款进行更新。二、监管主体——升级工具，加强合作。反垄断监管部门应当升级互联网时代的

反垄断规制工具。在这个信息技术爆炸的时代，相关数据极其庞大，如果没有合适的监管工具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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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能对平台尤其是互联网平台进行合适的反垄断规制的。数字时代的反垄断规制工具，除了关注传

统经济特征外，还需对非价格交易等行为进行更精准的监测评估，对数字企业新商业模式进行更加准确

的反垄断评判[7]。同样，由于平台经济体量大的特点，单纯的仅靠反垄断监管部门也是不够的，应当建

立多元化反垄断规制主体，共同监管。由于平台经济体量大的特征，不同的监管部门、监管部门内部之

间也需要加强合作以应对错综复杂的商业行为。三、平台主体——发挥优势，自我规制。在对平台的反

垄断规制中，平台自身也发挥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平台企业要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和组织能力，

激发企业自我规制的内在动力，和政府部门充分合作，形成合力。 

6.2. 时间层面——全周期 

建议引入“保护性预防机制”，做到反垄断规制的全周期运行。诚然前文强调对平台经济的监管首

要原则就是谦抑性原则。但是，互联网平台经济有自身的天然法则，即赢者通吃，又因其体量大的优势，

使得互联网平台形成了纵向一体化的特点，天然的对其上下游企业有巨大的竞争优势，而这种优势在现

阶段还没有被监管部门充分认识到，其潜在的危险性同样也还没有被监管部门充分认识到。 
所以综合考量，还是建议引入“保护性预防机制”，做到反垄断规制的全周期运行。 

7. 结语 

2022 年 4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关于平台经济反垄断问题的相关会议，会议提出了要出台支持平台

经济健康发展具体措施的目标。因此，有必要从平台经济平台新特征出发，确定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的

新价值目标，构建出能够解决平台经济现实问题的反垄断规制体系，为完善我国反垄断法，促进平台经

济持续、健康、繁荣发展提供可能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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